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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不履行职务犯什么罪名——如何判断是否构
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股识吧

一、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构成有哪些?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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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二、什么条件下才会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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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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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满足什么要件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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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四、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成立条件是什么?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页面 5 / 13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五、如何判断是否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客体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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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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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六、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如何构成的?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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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七、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成立条件是什么?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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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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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八、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构成要件是怎样的?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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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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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不履行职务犯什么罪名》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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